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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A_8C_E8_8A_82_E3_c25_21197.htm 六、选举制度 我国选

举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。它体现了社会主义

的民主原则： 1、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 我国公民除了在依法

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以及未满18周岁、患精神病者以外，都

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选举法规定；（1）凡被判处有期徒刑

、拘役、管制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；（2）被羁押，正

在受侦查、起诉、审判，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没有决定停

止行使选举权利的；（3）正在取保候审或者被监视居住的；

（4）正在被劳动教养的；（5）正在受拘留处罚的。以上五

种人员经有关部门决定，可以在流动票箱投票，或者委托他

人代为投票。受拘役、处罚或者被劳动教养的人也可以在选

举日回原选区参加选举。法律又规定：旅居国外的中国公民

在县级以下的人大选举期间在国内的，可以参加原籍地或者

出国前居住地的选举。 2．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 我国的所有

选民，每人都在平等的基础上，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次登记

权和投票权。任何选民都没有特权。这就是选举权的平等性

。但是，目前我国的选举权还做不到完全的平等：首先是在

工农之间的比例上存在着差别，表现为；在人大代表选举中

，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～位代表所

代表的人口数。其次，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权利，在少数民

族和汉族之间也还存在着差别。例如，按照选举法的规定、

凡境内有少数民族聚居区者，少数民族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

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。 3．直接



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原则 直接选举是指代表由选民直接投

票选举产生，而间接选举则由选民选出的代表或者选举单位

来进行投票选举。我国采用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的原则

。我国县级及其以下的人大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；县级以上

和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采取间接选举。这种方式兼取了直接

选举和间接选举的优点，是适合我国目前情况的。 4．秘密

投票原则 秘密投票是指选举人在选票上无需签署自己的姓名

的投票方法。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条件不成熟，特别

是广大农村中文盲甚多，所以曾在基层普选中实行过允许以

举手方式进行投票，也可以采用无记名方式进行投票。

自1979年修改选举法以后，我国便一律实行无记名投票了。 5

．代表受监督原则 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，受

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。选民或原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自

己选出的代表。资本主义国家的选民对于违反选民意志和利

益的议员，是不能罢免的。 6．选举权受保障的原则 我国选

举权有三重保障：（1）物质保障。法律规定，选举经费由国

库开支。（2）组织保障。凡实行间接选举的，均由本级人大

常委会主持；直接选举的，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大代

表的选举。选举委员会是人大常委会领导下的临时性机构。

（3）法律保障。我国选举法对选举中可能发生的争讼作出规

定：第一，对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向选举委员会申诉，

对选举委员会处理决定如果不服，可向人民法院起诉，人民

法院的判决为最终决定。还规定：对下列违法行为，依法给

予行政处分或者刑事处分：一是用暴力、威胁、欺骗、贿赂

等非法手段破坏选举，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

和被选举权的；二是伪造选举文件、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



他违法行为的；三是对于控告、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，

或者对于提出要求罢免代表的人进行压制、报复的。 人民代

表的选举，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：（1）划分选区。（2

）登记选民。（3）推荐初步候选人。（4）确定正式代表候

选人名单。直接选举的正式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

的1/3至1倍。在实行间接选举的地方，正式候选人名额应多

于应选代表名额1/5至1/2。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代

表名额的1/2，则可以进行预选，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。

（5）投票选举。凡在直接选举的地方，各选区设立投票站或

者召开选举大会由选民进行秘密投票。选区的全体选民过半

数参加投票，选举有效。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选举的选民过

半数的选票，始得当选。在间接选举的单位，由代表在各该

级人大主席团主持下进行秘密投票，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

表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